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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71）

根 據 第 13.09(1) 條 作 出 一 般 披 露 ：
初 步 投 資 協 議

玆提述佳邦環球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二日的公告（「該

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該公告所界定的詞彙與本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繼該公告後，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已與可能夥伴就可能投資合作

（「可能投資」）指示的主要條款簽訂初步投資協議（「初步協議」）。

根據初步協議，可能夥伴透過一間附屬公司（「買方」）建議收購本公司在蘇州的附屬

公司，蘇州佳茂科技有限公司（「蘇州佳茂」）的若干股權。蘇州佳茂的主要資產為新

建廠房及物業以及配套生產設施。擬收購蘇州佳茂股權的代價將以現金及透過向本

公司配發買方的股份支付，致使於建議收購事項完成後蘇州佳茂將分別由可能夥伴

及本公司擁有80%及20%間接權益。此外，初步協議建議買方透過蘇州佳茂收購本公

司另一間附屬公司，佳通科技（蘇州）有限公司（「佳通科技（蘇州）」）的柔性及軟硬結

合性印刷線路板業務，包括（其中包括）相關設備、設施、客戶、知識產權及勞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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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倘可能投資得以進行，將會有效地讓本公司出售其部份柔性及軟硬結

合性印刷線路板業務，因而減輕本公司維持大型生產基地的壓力，而該生產基地引

致本公司在過往年度造成重大虧損。可能投資亦會為本公司帶來現金所得款項，用

以支付大部分在附屬公司層面的負債。

訂約方的意向為，倘可能投資得以進行，本公司將會為買方的策略性少數股東，並

將繼續與買方及可能夥伴合作，為新一代移動電子及多媒體解決方案建立縱向一體

化生產平台，此將為本公司進行轉型及新業務重新定位的重要舉措。

初步協議不具法律約束力，須待訂約方訂立正式協議方可作實。

倘各方訂立正式協議，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4章，諒解備

忘錄及初步協議項下擬訂的交易可能構成一項須予公佈的出售及收購交易。

董事會另宣佈，本公司現正與若干潛在中國夥伴就若干可能收購事項進行磋商，有

關可能收購事項將有助本公司建立策略平台，以進軍新興的中國CMMB移動電視及

3G市場。本公司相信，倘收購事項得以落實，鑒於本公司在全球電子及通訊業擁有

豐富的產品技術知識及經驗，加上此舉於日後可為本公司帶來收入及溢利的巨大潛

力，故對本公司而言此舉實屬合理及適當的進一步舉措。本公司將隨形勢發展在可

行情況下盡快刊發適當公佈。

董事會謹此強調，根據諒解備忘錄、初步協議及與中國夥伴的協商訂立的建議交易

未必會進行。公眾投資者及本公司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本公

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公告，以向本公司股東匯佈最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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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1)條刊發。

承董事會命

佳邦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秋智

香港，二零零九年七月二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一名執行董事黃秋智先生；三名非執行董事周燦雄先生、楊毅先生

及李珺博士；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偉霖先生及余錦基先生(BBS, MBE, JP)。


